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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華科技大學 數位行銷暨跨境商務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 

98.10.15第9802次系務會議通過 

99.09.09第990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02.15第1100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05.20第11006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02.21 第11208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1 條 龍華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管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數位商務系（以下簡稱

本系）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要點第三點及本系組織章程第 4 條第六項之規定，設置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本會主要職掌如下： 

一、依實際需求召開會議，討論及瞭解學生實習狀況，以利學校教學與企業實習

的配合。 

二、指定實習輔導教師負責指導與考核，並研討改進實習訓練課程。

三、處理學生實習與生活管理之紛爭事宜。 

四、其他有關實習合作協調事項。 
 

第 3 條 本會置委員三至五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人。其餘委員由本系系務會

議時，就本系專任教師推選產生委員及家長代表、廠商代表或學生代表組成。委員

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召集人如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當次出席委員中互推一人代理。

本會得設執行秘書一人。 

本會開會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出席或列席。 

 
第 4 條 本系辦理學生實習程序如下： 

一 由本會遴選國內外具可增進學生實務經驗與技能，且願提供具體訓練計畫之實

習企業。 

二 必要時參訪企業，或邀請企業至本校舉行實習企業說明會。

三 由本系安排及輔導學生參加實習媒合活動。 

四 由本系系主任與合作實習企業簽訂「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 
 

第 5 條 本會處理本系實習學生爭議規定如下： 

一 本系實習學生發生實習糾紛或爭議時，應儘速調解；調解不成立時，應依勞資

爭議處理法或相關規定，儘速公平公正辦理。 

二 實習學生於實習訓練期間，訂約之ㄧ方如有違背契約義務情事者，另ㄧ方得經

由本系系主任向本會提請召開會議請求仲裁。 

三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若合約執行有任何疑議，應提交本會處理。

本會處理前項糾紛或爭議時，準用民事訴訟法迴避條款之相關規定。 

 

第 6 條 本會開會時必須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委員親自出席始可開議，經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之同意始可決議。 

第 7 條 本系實習學生與實習企業需簽訂合約書。 

 
第 8 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 9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龍華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範本) 
 

立合約書人:  ○○○○○○ （以下簡稱甲方） 

龍華科技大學 （以下簡稱乙方） 

為期技職教育與產業結合，培訓產業人才，基於學校與企業合作辦理校外實習與實務訓練 

（以下簡稱校外實習）之原則，雙方協議訂定下列事項，共同遵循。一、校外實習合作職掌： 

1. 甲方負責實習單位分配、報到、訓練及實習事務。 

2. 乙方負責聯繫協調實習有關事項及安排分發學生實習單位，並指派輔導老師負責指導

學生專業實務實習。 

二、實習期限： 

自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日止。

三、甲方提供乙方 系(所)學生校外實習與實務訓練名額： 名。

四、校外實習培訓内容： 

1. 由甲方規劃與安排實習主題及其相關之内容綱要及輔導培訓內容。（如附表一，每一實習

主題一份） 

2. 所安排工作不得影響學生健康及安全。 

3. 學生實習之工作條件，甲方應依照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五、實習報到： 

1. 乙方參與學生校外實習與實務訓練名單如合約附表二。 

2. 甲方於學生報到時，應即給予職前教育訓練，並派專人指導。

六、保險： 

1. 甲方須於學生到職日當日辦理勞、健保加保，投保薪資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之投

保薪資分級表規定辦理。(如果甲方無法提供實習學生薪資，則本條刪除) 

2. 乙方辦理參與校外實習學生意外保險。

七、實習學生輔導： 

1. 實習期間每位學生均由甲方實習單位主管擔任業界指導老師（業師），督導校外實習工作

及培訓之實施。 

2. 實習期間乙方於知會甲方後安排輔導老師赴甲方訪視實習學生，負責學生校外實習輔 



導、溝通、聯繫工作，請甲方予以配合辦理。 

3. 實習期間，甲、乙雙方協同對實習學生給予指導，使學生遵守甲方所安排之實習工作及

培訓作息規定。 

4. 甲方認有學生實習表現不良者，應正式通知乙方並共同輔導，經輔導而未改善時，得由

乙方實習學生所屬「系(所)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處理。 

5. 實習學生不願在甲方實習，實習學生須提早於二週（暑期實習）或一個月（學期以及學

年實習）前通知甲方，解除校外實習與實務訓練合作關係約定。實習學生未繼續實習，解

除校外實習合作關係約定時，甲、乙雙方均不得要求賠償損失。 

6. 甲方因重大事故，提前解除校外實習與實務訓練合作關係約定時，須提早於二週（暑期

實習）或一個月（學期以及學年實習）前通知乙方及實習學生。 

八、實習考核： 

1. 實習期間由乙方輔導老師及甲方業界指導老師共同評核實習成績。(由各系所自行訂定

實習成績考核規定) 

2. 甲、乙雙方不定期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期使校外實習更臻完善。 

3. 實習結束後，由乙方視需要向甲方申請開具實習學生「實習證明書」。

九、保密協定： 

為顧及甲方之業務機密，乙方之實習學生及輔導老師因參加本校外實習合作所知悉甲方之

業務機密，無論於實習期間或實習終了後，均不得洩漏予任何第三人或自行加以使 用， 

未經甲方同意亦不得將實習內容揭露轉述或公開發表。若洩露則洩漏行為人須負賠償責

任。 

十、實習薪資： 

薪資以月薪計：○○○○○元，個別薪資依實際班表計算給予之。

十一、附則 

1. 基於實習之性質，有關薪資、福利、勞健保、請假管理之規定，依甲方相關規定辦理。 

2. 乙方實習學生於實習期滿時，應依甲方之離職作業程序辦妥離職手續。

十二、其他有關實習合作未盡事宜，甲、乙雙方得視實際需要協議後，另訂之。

十三、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由甲方、乙方各執一份存照，以資信守。 

十四、甲、乙雙方聯絡人資料表如合約附表三。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負 責 人：○○○ （簽章） 

簽約代表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 方：龍華科技大學 

校 長：葛自祥 （簽章） 

地 址：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 300 

號統一編號：45002545 

 
中華民國 ○ ○ ○ 年 ○ 月 


